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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税协发〔2026〕2号

  
关于开展2025年度
税务师行业报表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税务师事务所：

为做好2025年度税务师行业报表填报工作，保证行业报表填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填报内容
税务师事务所（2025年12月31日前入会的单位会员且正常经营）须填报《税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统计表》（表1）、《税务师行业人员情况统计表》（表2）、《税务师行业收入情况汇总表》（表4）、《税务师行业鉴证业务情况统计表》（表6）和《税务师行业国际化业务情况统计表》。行业报表中涉及填报金额单位为“万元”，保留2位小数。

填报登录
使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或谷歌浏览器，登录中税协官网（www.cctaa.cn）－信息服务平台，或输入网址（wz.cctaaedu.cn／wz／work／portal／login＿pc.jsp）登录“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点击“行业报表”模块，在页面右侧使用“单位会员号、密码”登录，进入填报界面。

填报时间
填报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20日9：00－3月31日17：00。

填报咨询
系统咨询：010－83755864、4000516688

省税协咨询：028－85482376

注意事项
各税务师事务所要高度重视报表填报工作，所长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指派专人负责填报事宜，对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填报任务。报表填报时间截止后，中税协将不再受理任何填报修改申请。
集团化税务师事务所总部和分支机构（子公司、异地分所）按“属地原则”填报，总部不得汇总填报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人员情况等信息。
省内总分结构的税务师事务所，由总公司汇总填报；母子结构的税务师事务所，母子公司应分别填报。

税务师事务所如合并填报非税务师事务所经营数据，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要求。
为确保后续行业信息发布工作准确性，中税协将在统计报表时，一并对可纳入一体化管理的税务师事务所总部相关分支机构信息进行汇总。集团化税务师事务所总部和分支机构须在信息服务平台“会员管理”模块中及时维护“集团化管理”有关信息，对可纳入收入合并范围的支分机构信息进行完善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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